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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市场监督管理厅通告

2023 年第 54 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开展电梯
自行检测工作的通告

为平稳有序做好全区电梯自行检测过渡期及安全监管工作，

根据市场监管总局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（TSG T7008—2023）

和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做好电梯检验和自行检测工作的通

知》（宁市监发〔2023〕88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。

一、报名时间

有意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电梯自行检测工作的电梯使

用单位、电梯维保单位和社会电梯检测单位，应于 2023 年 8 月

31 日 18：30 前，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提交相关材料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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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交材料

（一）填写《电梯自行检测单位审核确认表》并提供以下材

料：

1.申请单位营业执照、电梯检验或检测资质/生产许可证证明

材料（各 1 份）；

2.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固定办公场所证明材料（包括房

产证和租赁合同原件）以及其它房产使用证明材料，租赁期应覆

盖申请单位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核准证或生产许可证有效期；

3.经自行检测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的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明

材料及授权委托书（各 1 份），注明联系方式；

4.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拟从事检测的全体检测人员名单，

检测人员身份证明、资格证书、执业注册表原件、签订的劳动合

同、本单位（或总公司、驻宁办事处、驻宁分公司）社保证明材

料（各 1 份）；

5.受控质量手册、程序文件和电梯检测作业指导书等质量保

证体系文件（1 份）；

6.加盖公章的检测仪器设备（在宁使用的仪器设备）清单及

有效计量检定/校准证书等材料（1 份）；

7.能够证明本单位具有符合宁夏电梯检测信息化管理要求

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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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材料应提供原件（供核查），留存的原件或复印件必须

加盖本单位公章，并签署“与原件一致”的意见。报名材料以自

治区市场监管厅收到日期为准。

三、电梯自行检测单位审核步骤及方法

（一）报名。电梯自行检测单位应当在本通告规定的时间内

报名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审核确认。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依据《电梯自行检测规

则》和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做好电梯检验和自行检测工作的

通知》，制定电梯自行检测单位确认评定标准，组织有关人员现

场审核确认。对电梯检测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，采取资料核实和

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每家报名单位的审核情况进行详

细记录，形成审核报告。电梯自行检测单位人力资源和仪器设备

资源等评分标准中任意项得分为“0”的申请单位实行一票否决。

四、公布名单

经审核符合要求的电梯自行检测单位，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厅

官网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 7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，予以公布。

公布的单位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电梯自行检测工作，公示有异议经

核查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开展电梯自行检测

工作。确定的电梯自行检测单位可依照程序开通“宁夏电梯电子监

管系统电梯检测信息化管理平台（https://dtdzjg.com.cn）”账号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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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李建文

联系电话：0951-5672225

邮 箱：t6038056@126.com

地 址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06 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厅

2023年 8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4 日印发

mailto:T6038056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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